
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

沪府 〔２０２１〕２２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«燃煤耦合

污泥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»的批复

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市场监管局:
沪环法〔２０２１〕４８号文收悉.经研究,市政府同意«燃煤耦合

污泥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»(DB３１/１２９１—２０２１),此为本市污
染物排放地方标准,自２０２１年６月１日起实施,请自行印发并会
同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执行.

特此批复.

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８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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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９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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